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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政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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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席秘書  ：  總議會秘書 (1)4 

司徒少華女士  
 
 
列席職員  ：  助理法律顧問 2 

曹志遠先生  
 
高級議會秘書 (1)4 
石逸琪女士  

 
經辦人／部門  

 
I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 
 

跟進先前會議席上提出的事項  
 
(立法會CB(1)905/13-14(01)號
文件  
 

⎯⎯
 

因應 2014年 1月
28 日 會 議 席 上

所 作 討 論 而 須

採 取 的 跟 進

行動一覽表  
 

立法會CB(1)905/13-14(02)號
文件  

⎯⎯
 

政 府 當 局 對

2014年 1月 28日
會 議 席 上 所 提

事 項 作 出 的 書

面回應 ) 
 
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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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關文件  
 

  

( 立 法 會 CB(3)291/13-14號
文件  
 

⎯⎯
 

條例草案文本  

立法會CB(1)790/13-14(01)號
文件  

⎯⎯
 

法 律 事 務 部

擬 備 的 條 例

草 案 標 明 修 訂

事項文本 (只限

議員參閱 ) 
 

檔 案 編 號 ： L/M (19) in 
G6/90/4C (2011) Pt.5  

⎯⎯
 

立 法 會 參 考

資料摘要  
 

立法會LS22/13-14號文件 ⎯⎯
 

法律事務部報告

 
立法會CB(1)790/13-14(02)號
文件  
 

⎯⎯ 立法會秘書處擬

備有關《2013年
稅務(修訂)(第3號)
條例草案》的背景

資料簡介 ) 
 
討論  
 
 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(會議過程索引

載於附錄 )。  
 

 政府當局須採取的跟進行動  
 
2.  因應委員在會議席上的提問，政府當局

答應提供資料  ⎯⎯   
 

(a) 說明有多少內地企業已成立專屬自保

保險公司以加強風險管理，以及預計

會 有 多 少 內 地 企 業 由 於 稅 務 寬 減 的

建議而被吸引前來香港設立專屬自保

保險公司；及  
 



經辦人／部門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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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載 述 有 關 評 估 和 監 察 本 港 專 屬 自 保

保險業市場風險 (尤其有關如何減低

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無力償債風險 )的
規管制度及措施的詳情。  

 
( 會 後 補 註 ： 政 府 當 局 的 書 面 回 應 已 於

2014年 2月 27日隨立法會CB(1)1009/13-14(02)
號文件送交委員。 ) 

 
 
II 其他事項  
 
未來路向  
 
3.  主席總結時表示，法案委員會已完成條例

草案的審議工作。政府當局會因應會議席上提出的

事項提供補充資料。  
 
4.  委 員 支 持 政 府 當 局 所 提 出 在 2014 年 3 月

19 日 的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恢 復 條 例 草 案 二 讀 辯 論 的

建議。法案委員會及政府當局均不會就條例草案

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。主席表示，他將於

2014年 2月 28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口頭匯報法案

委員會的商議工作。  
 
5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上午 11時 46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4月 16日



 
附錄  

 
《 2013年稅務 (修訂 )(第 3號 )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
第二次會議過程  
 

 
日 期  ： 2014年 2月 24日 (星期一 ) 
時 間  ：上午 10時 45分  
地 點  ：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2A 
 
 

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0101 – 
000222 
 

主席  致開會辭  
 

 

000223 – 
000701 
 

政府當局  政府當局簡介當局對 2014年 1月 28日會議

席 上 所 提 事 項 作 出 的 書 面 回 應 ( 立 法 會

CB(1)905/13-14(02)號文件 ) 
 

 

000702 – 
001756 

涂謹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涂議員詢問  ⎯⎯   
 
(a)  儘管某些司法管轄區所給予的稅務

優惠較多，但政府當局仍然維持現行

建議，即把專屬自保保險公司離岸風

險 保 險 業 務 的 利 得 稅 寬 減 至 法 團

一 般 利 得 稅 稅 率 ( 現 時 為 16.5%) 的
一半，其考慮因素為何；及  

 
(b)  這 項 稅 務 寬 減 建 議 估 計 會 令 當 局

少收多少稅款。  
 
主席認為難以評估建議對稅收的影響，

原因是政府當局無法於現階段準確估計

可吸引多少企業來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

公司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 
 
(a)  該項建議旨在將現時為再保險公司

的離岸風險業務提供的利得稅寬減

( 即 法 團 一 般 利 得 稅 稅 率 16.5% 的

一半 )伸延至專屬自保保險公司。政府

當局會注意市場發展情況，以便日後

考慮是否需要推出其他措施；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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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(b)  現時只有兩間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來

港落戶，基數不大，故此現階段難以

預 計 香 港 會 增 加 多 少 間 專 屬 自 保

保險公司或當局會少收多少稅款。  
 
涂議員表示，由於 " 離岸風險 "一詞在法律

上並未作出界定，他詢問在技術上 (例如藉

普 通 法 、 案 例 法 、 稅 務 局 發 出 的 執 行

指引、相關的保單 ) 如何對專屬自保保險

公司的 "離岸風險 "與 "本地風險 "保險業務

作出區分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 
 
(a)  承 保 風 險 是 否 在 香 港 以 外 ( 即 離 岸

風險 )為實證問題，須按個別個案情況

作出決定。一般而言，若保險合約是

在香港訂立，或保險合約的建議方案

是向香港某法團作出，則該份保險合

約的保費會視為是來自香港保險業

務的保費，需要課稅。若該等保費與

"離岸風險 "有關，擬議的優惠稅率

即告適用；及  
 
(b)  現時為再保險公司的離岸風險業務

提供利得稅優惠時，已經採用 "離岸

風險 "此一概念。迄今為止，稅務局

就 "離岸風險再保險保費 "評定利得稅

時從未遇到任何困難。  
 
政府當局回覆主席時表示，再保險業務及

專屬自保保險業務中有關 "離岸風險 "的
概念大致相同。  
 

001757 –  
002700 
 

單仲偕議員  
李慧琼議員  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單議員及李議員詢問  ⎯⎯   
 
(a)  為專屬自保保險業務 (而非過往亦曾

尋求稅務寬減的其他業務 )提供擬議

利得稅寬減的準則；  
 

(b)  吸 引 企 業 來 港 設 立 專 屬 自 保 保 險

公司的措施；及  
 
(c)  預計由於擬議的稅務寬減而來港落戶

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增長數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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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 

(a)  由於香港擁有完善的法律制度、穩健

的規管制度、簡單及具透明度的稅制

等優勢；同時考慮到部分其他司法管

轄區現時所提供的稅務優惠措施，以

及對亞洲不少企業仍屬嶄新概念的

專屬自保保險的市場潛力，保險業界

自 2009年起便建議香港應考慮提供

稅務優惠，以吸引企業選擇來港設立

專屬自保保險公司。當局的建議是對

保險業界的積極回應。特別是香港

毗鄰內地，預計內地企業在使用專屬

自保保險方面會有增長，令香港蒙受

其利。當局就離岸風險的再保險業務

有提供類似稅務優惠；  

(b)  除擬議的稅務寬減外，當局向專屬自

保 保 險 公 司 提 供 多 項 規 管 方 面 的

寬免，例如降低股本要求和費用。

政 府 當 局 與 香 港 保 險 業 聯 會 ( 下 稱

"保聯 ")通力合作，推動香港成為保險

樞紐，吸引企業來港設立專屬自保

保險公司。例如，在 2014年亞洲金融

論壇期間，政府當局與保聯合辦專屬

自保保險工作坊。當局亦透過香港

經濟貿易辦事處，向內地／海外企業

發放相關信息。此外，政府當局亦於

2013 年 向 大 規 模 的 內 地 企 業 宣 傳

推廣，推動香港成為專屬自保保險

中心。當局會因應業界的反應及其他

司法管轄區的發展，考慮於日後進一

步 推 出 發 展 專 屬 自 保 保 險 的 優 惠

措施；及  

(c)  自 2013-2014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有

關稅務優惠的建議以來，保險業監督

已 收 到 大 約 10 項 關 於 在 香 港 設 立

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查詢。  
 

002701 –  
003546 
 

主席  
梁繼昌議員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 

政府當局回應梁議員時表示，目前全球有

超過 6 000家專屬自保保險公司，當中大部

分在百慕達及英屬維爾京群島落戶。新加

坡現時約有 50間專屬自保保險公司，大部

分由鄰近地區 (例如新西蘭、澳洲及日本 )
的企業成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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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梁議員表示，百慕達及英屬維爾京群島的

公司法及信託法制度透明度不足，在環球

引起關注，他詢問政府當局會否作出策略

部署，與該等司法管轄區作出競爭，爭取

成為首選的專屬自保保險中心。  
 
陳議員表示，相對百慕達及英屬維爾京

島，新加坡是香港在區內發展專屬自保

保險業務的更強對手，原因是新加坡向

專 屬 自 保 保 險 公 司 提 供 更 具 吸 引 力 的

利得稅優惠。  

(會後補註：政府當局於會後表示，百慕達

及 開 曼 羣 島 才 是 主 要 的 專 屬 自 保 保 險

中心。 )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 
 
(a)  保險業界認為，香港擁有穩健的規管

制度、簡單及具透明度的稅制，以及

毗鄰內地城市等優勢，有潛質成為具

吸引力的專屬自保保險中心；及  

(b)  政府當局的用意並非與特定地方競

爭成為首選的專屬自保保險中心，而

是吸引企業來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

公司，以加強風險管理。  
 
應梁議員要求，政府當局答應提供資料，

說 明 有 多 少 內 地 企 業 已 成 立 專 屬 自 保

保險公司，以及預計會有多少內地企業被

吸引來港設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。  
 
陳議員表示  ⎯⎯   
 
(a)  現階段難以預測能夠吸引多少內地

企業來港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，

但鑒於可能出於風險管理的需要而

成立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內地企業

數目眾多，前景美好；及  

(b)  就課稅而言，由於專屬自保保險公司

的應評稅入息波幅可能甚大，故此

難以評估政府可能由於這項建議而

損失多少來自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

稅收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 府 當 局 須

按 會 議 紀 要

第 2(a) 段 採 取

行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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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003547 –  
004530 
 

單仲偕議員  
涂謹申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
單議員詢問關於本地專屬自保保險業的

市場風險和監管風險，並詢問有何措施

評估和監察該等風險。  
 
主席認為與其他保險業務 (例如汽車第三

者保險 )相比，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無力償債

的情況對公眾造成的影響相對較低，因為

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只承保母公司／集團

公司或其他相連公司的風險，而有關風險

並不涉及公眾人士。  
 
涂議員認為在香港落戶的專屬自保保險

公司無力償債，可能會令到政府蒙受信譽

風險，政府甚或需要設立基金來應付壞帳

索償。  
 
政府當局表示  ⎯⎯   
 
(a)  專 屬 自 保 保 險 是 一 種 企 業 採 用 的

風險管理措施，可透過再保險來分散

承保風險。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不能

承保人壽保險，亦不能承保涉及公眾

人士的其他法定保險業務；及  
 
(b)  專屬自保保險公司須受保險業監督

審慎監管，當中規定資本充足情況須

足以應對由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承擔

的最高索償額。保險業監督會定期監

察專屬自保保險公司的運作及償付

能力狀況等，藉此監察有關公司有否

遵守各項規定，並監察源自有關業務

的市場風險。  
 
應單議員要求，政府當局答應提供補充

資料，說明香港對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作出

規管的制度。  
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政 府 當 局 須

按 會 議 紀 要

第 2(b)段 採 取

行動  

004531 – 
010029 

涂謹申議員  
陳健波議員  
政府當局  
主席  
 
 

涂議員重申，有需要在條例草案及／或

稅務局的執行指引中就 "離岸風險 "作出

界定，以便評稅。他提出告誡，這個概念

或會被人作出不同的詮釋，甚至可能被人

濫用，例如透過保險／再保險協議或其他

法律文據／安排 (例如合併 )，將風險作出

分布或轉移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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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標記  發言者  主題  需要採取  
的行動  

主席認為，專屬自保保險公司作出轉移

風險的安排，應不影響到該公司對保單

持有人所負有的法律責任。保險業監督會

作出監察，確保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業務

受到審慎監管。  
 
陳議員表示，專屬自保保險公司只承保

母 公 司 ／ 集 團 公 司 或 其 他 相 連 公 司 的

風險，亦可藉着再保險安排減低其風險

承擔，故此他認為來自該等公司的市場風

險有限。香港的專屬自保保險公司所承保

的保單亦須得到保險業監督認可。  
 
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，考慮到在過往評稅

時已經應用 "離岸風險 "的概念，加上 "地域

來源徵稅 "的原則， "離岸風險 "此一概念

相當清晰。承保風險是否在香港以外畢竟

屬實證問題，須按個別情況作出決定。

稅務局會監察有關情況，並會因應稅務

寬減的實施情況，檢討是否需要對 "離岸

風險 "作出界定。  
 

 

010030 – 
010230 

主席  
政府當局  
 

跟進安排及立法時間表   
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4年 4月 16日  


